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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言

安 全 理 亊 會 決 鼷 案 及 決 定 按 年 刊 印 。 本 卷 刊 載 一 九 六 八 年 安 全 理 亊 會 所 通  
過 關 於 實 體 問 題 之 決 議 案 及 決 定 ， 以 及 一 些 關 於 比 較 重 要 的 程 序 事 項 之 決 定 。 
決 譎 案 及 決 定 所 用 之 標 題 ， 卽 爲 理 亊 會 所 審 譏 之 問 題 ； 這 些 問 題 ， 分 爲 兩 部 分 。 
每 一 部 分 內 的 問 題 ，係 依 照 理 事 會 在 該 年 內 第 一 次 提 出 審 議 的 日 期 依 次 排 列 ; 每  
一 問 題 的 決 譌 案 及 決 定 ， 亦 依 照 日 期 先 後 排 列 。

理 亊 會 有 關 鶸 程 的 決 定 ，載 在 “一 九 六 八 年 第 一 次 列 入 安 全 理 亊 會 譏 程 之 項  
目 ”一 標 題 下 。

決 議 案 按 通 過 先 後 次 序 編 號 。 毎 一 決 讖 案 後 附 載 其 表 決 結 果 。 決 定 之 採 取  
通 常 不 經 表 決 ， 但 如 經 提 付 表 決 ， 其 表 決 結 果 載 在 該 決 定 之 後 。

聨 合 國 文 件 均 以 英 文 大 寫 字 母 及 數 字 編 號 。 凡 提 及 此 種 編 號 ， 卽 指 聯 合 國  
之 某 一 文 件 而 言 。

安 全 理 亊 會 文 件 一 覽 表 ( 編 號 S/ . . . ) 其 自 一 九 四 六 年 起 至 一 九 四 九 年 止 者 ,  
見 聯 合 國 文 件 一 覽 表 ， 第 二 編 ， 第 一 號 (聨 合 國 出 版 物 ， 出 售 品 編 號 ： 53.1.3); 
— 九 五 〇 年 及 以 後 各 年 者 見 安 全 理 亊 會 正 式 紀 錄 之 補 編 。

S/INF/23/Rev.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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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九 六 八 年 理 事 會 成 員 如 下 ：
阿 爾 及 利 亞
巴 西
加 拿 大
中 國
丹 麥
衣 索 比 亞  
法 蘭 西  
甸 牙 利  
印 度
巴 基 斯 坦  
巴 拉 圭  
塞 內 加 爾
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 
大 不 列 顚 及 北 愛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 
美 利 堅 合 衆 國

一 九 六 八 年 安 全 理 事 會 成 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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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九 六 八 年 安 全 理 事 會 通 過 之 決 議 案 及 決 定

弟 一 編 • 安 全 理 事 會 依 據 其 維 持 國 際 和 平 及 安 全 之 職 貴 審 議 之 問 题

西 南 非 問 题
決 定
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第 一 三 八 七 次  
會 議 決 定 請 奈 及 利 亞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下 開 項 目 ， 但 無 表  
決 權 ：

“西 南 非 問 題 ：
“一 九 六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阿 富 汗 、 阿 爾 及 利  

亞 、 布 隆 提 、 柬 埔 寨 、 喀 麥 隆 、 中 非 共 和 國 、査 德 、 
剛 果 ( 布 拉 薩 市 ） 、 剛 果 ( 民 主 共 和 國 ） 、達 荷 美 、 
衣 索 比 亞 、 迦 納 、 幾 內 亞 、 印 度 、 印 度 尼 西 亞 、 伊  
朗 、 伊 拉 克 、 象 牙 海 岸 、 約 旦 、 肯 亞 、賴 比 瑞 亞 、 利  
比 亞 、 馬 達 加 斯 加 、 馬 來 西 亞 、 馬 利 、 茅 利 塔 尼  
亞 、 摩 洛 哥 、尼 泊 爾 、 尼 日 、 奈 及 利 亞 、 巴 基 斯 坦 、 
菲 律 賓 、 沙 烏 地 阿 拉 伯 、 塞 內 加 爾 、 獅 子 山 、新 加  
坡 、 索 馬 利 亞 、 蘇 丹 、 敍 利 亞 、 泰 國 、 多 哥 、 土 耳  
其 、 烏 干 達 、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、 坦 尙 尼 亞 聯 合  
共 和 國 、 上 伏 塔 、也 門 、 南 斯 拉 夫 及 尙 比 亞 代 表  
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S/8355);1

“一 九 六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聯 合 國 西 南 非 理  
事 會 主 席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S/8353)。 ”1

決 議 案 二 四 五 ( 一 九 六 八 ）

一 九 六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案 査 大 會 於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決 議 案 二 一  

四 五 ( 二 十 一 ） 中 ， 已 將 南 非 對 於 西 南 非 之 委 任 統 治 終  
止 ， 並 決 定 除 其 他 事 項 外 ， 南 非 並 無 管 理 該 領 土 之 任  
何 其 他 權 利 ， 從 此 西 南 非 由 聯 合 國 直 接 負 責 ，

1參 閱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, 第 二 十 三 年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一
月 、 二 月 及 三 月 份 補 編 。

— 又 査 大 會 於 一 九 六 七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決 議 案 二 三  
二 四 ( 二 十 二 ) 中 ， 讁 責 南 非 政 府 非 法 逮 捕 、 解 送 並 在  
卜 利 多 利 继 _ 赫 人 三 十 七 額 赫 麵 嚴 重 侵  

害 此 等 人 民 權 利 、 該 領 土 國 際 性 地 位 及 違 背 大 會 決 議  
案 二 一 四 五 ( 二 十 一 ） 之 舉 動 ，

嚴 重 關 懷 南 非 政 府 不 顧 大 會 決 議 案 二 三 二 四 ( 二  
十 一 ) 所 顯 著 表 不 之 世 界 興 論 ，拒 絕 停 止 此 項 非 法 審 判  
並 將 諸 有 關 西 南 非 人 釋 放 ， 送 回 原 籍 ，

計 及 聯 合 國 西 南 非 理 事 會 主 席 一 九 六 八 年 一 月 二  
十 三 日 之 來 函 (S/8353)，2

獲 悉 此 項 審 判 係 搛 南 非 政 府 違 抗 大 會 歷 次 決 議  
案 ，對 西 南 非 領 土 非 法 推 廣 適 用 之 專 制 法 律 而 進 行 者 ， 
深 感 憂 慮 ，

鑒 於 南 非 政 府 繼 續 對 西 南 非 領 土 非 法 適 用 此 等 專  
制 法 律 後 果 之 嚴 重 ，

感 於 聯 合 國 對 西 南 非 領 土 及 人 民 所 負 之 特 殊 責  
任 ，

一 .  譴 責 南 非 政 府 拒 不 遵 行 大 會 決 議 案 二 三 二 四  
( 二 十 二 ） 之 規 定 ；

二 .  請 南 非 政 府 立 刻 停 止 此 種 非 法 審 判 ， 並 將 諸  
有 關 西 南 非 人 釋 放 ， 送 囬 原 籍 ；

三 .  請 所 有 國 家 運 用 其 影 響 力 量 ， 勸 促 南 非 政 府  
遵 行 本 決 議 案 之 規 定 ；

四 .  請 秘 書 長 密 切 注 意 本 決 議 案 之 實 施 情 形 ， 儘  
速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具 報 ；

五 .  決 定 仍 積 極 處 理 此 事 。
第 一 三 八 七 次 會 議 一 致  
通 遇 。

同 上 。



決 定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二 月 十 六 日 第 一 三 九 一 次 會  

議 決 定 請 蓋 亞 那 、土 耳 其 、 智 利 、 印 度 尼 西 亞 、 南 斯 拉  
夫 、 奈 及 利 亞 、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及 尙 比 亞 代 表 參 加 討  
論 下 開 項 目 ， 但 無 表 決 權 ：

“西 南 非 問 題 ：
“一 九 六 八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智 利 、 哥 倫 比 亞 、 蓋  

亞 那 、 印 度 、 印 度 尼 西 亞 、 奈 及 利 亞 、 巴 基 斯 坦 、 
土 耳 其 、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、 南 斯 拉 夫 及 尙 比 亞  
代 表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S/8397);3

“一 九 六 八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阿 富 汗 、 阿 爾 及 利  
亞 、 柬 埔 寨 、 瞎 麥 隆 、 中 非 共 和 國 、 錫 蘭 、 査 德 、 剛  
果 ( 布 拉 薩 市 ） 、 剛 果 ( 民 主 共 和 國 ） 、 赛 普 勒 斯 、 
達 荷 美 、 衣 索 比 亞 、 迦 納 、 幾 內 亞 、 伊 朗 、 伊 拉 克 、 
象 牙 海 岸 、 牙 買 加 、 日 本 、 約 旦 、 肯 35、科 威 特 、 黎  
巴 嫩 、 利 比 亞 、 馬 達 加 斯 加 、 馬 來 西 亞 、 馬 利 、 茅  
利 塔 尼 亞 、 摩 洛 哥 、 尼 泊 爾 、 尼 日 、 菲 律 賓 、 盧 安  
達 、 沙 烏 地 阿 拉 伯 、 塞 內 加 爾 、 獅 子 山 、 新 加 坡 、 
索 馬 利 亞 、 蘇 丹 、 敍 利 亞 、 泰 國 、 多 哥 、 突 尼 西 亞 、 
烏 干 達 、坦 尙 尼 亞 聯 合 共 和 國 、 上 伏 塔 及 也 門 代  
表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S/8398 and Add.l / 
Rev.l and Add.2)〇 J，3
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第 一 三 九 二 次 會  
議 決 定 請 哥 倫 比 亞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此 問 題 , 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決 議 案 二 四 六 ( 一 九 六 八 ）

一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十 四 日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覆 按 其 一 九 六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決 議 案 二 四 五  
( ― 九 六 八 ） ， 其 中 理 事 會 全 體 一 致 譴 責 南 非 政 府 拒 不  
遵 行 一 九 六 七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大 會 決 議 案 二 三 二 四  
( 二 十 二 ) 之 規 定 ， 並 請 其 立 卽 停 止 非 法 審 判 ， 並 將 諸  
有 關 西 南 非 人 釋 放 ， 送 回 原 籍 ，

計 及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大 會 決 議 案 二 一 四  
五 ( 二 十 一 ） ， 其 中 聯 合 國 大 會 終 止 南 非 對 西 南 非 之 委  
任 統 治 ，並 於 該 領 土 獲 致 獨 立 前 ，對 之 承 負 直 接 貴 任 ，

~~8同 上 。

重 申 西 南 非 人 民 及 領 土 有 依 據 聯 合 國 憲 章 及 一 九  
六 〇 年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大 會 決 議 案 一 五 一 四 ( 十 五 ) 之 規  
定 獲 得 自 由 及 獨 立 之 不 可 移 讓 權 利 ，

鑒 及 各 會 員 國 應 属 行 憲 章 所 規 定 之 一 切 義 務 ，

對 南 非 政 府 未 能 遵 行 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二 四 五  
( ― 九 六 八 ） ， 殊 深 痛 心 ，

計 及 一 九 六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聯 合 國 西 南 非 理 事  
會 關 於 非 法 拘 押 及 審 判 諸 有 關 西 南 非 人 問 題 之 備 忘  
錄 ，4 以 及 一 九 六 八 年 二 月 十 日 聯 合 國 西 南 非 理 事 會  
主 席 來 函 ,4 5

‘ 重 申 對 諸 西 南 非 人 之 繼 績 拘 押 及 審 判 及 其 後 之 判  
決 ， 構 成 非 法 行 爲 ， 悍 然 侵 害 諸 有 關 西 南 非 人 之 權 利 ，  

違 反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， 及 現 由 聯 合 國 直 接 負 責 之 該 領 土  
之 國 際 性 地 位 ，

確 認 其 對 西 南 非 人 民 及 領 土 之 特 殊 責 任 ，

對 南 非 政 府 悍 然 違 抗 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譎 案 二 四  
五 ( ~ 九 六 八 ) 以 及 南 非 亦 爲 會 員 國 之 聯 合 國 之 權 力 ， 
特 予 申 斥 ；

二 .  要 求 南 非 政 府 立 卽 將 諸 有 關 西 南 非 人 釋 放 並  
送 回 原 籍 ；

三 .  請 聯 合 國 各 會 員 國 依 照 其 依 憲 聿 所 負 之 義  
務 ， 與 安 全 理 事 會 合 作 ， 俾 使 南 非 政 府 遵 行 本 決 謓 案  
之 規 定 ；

四 .  促 請 能 有 助 於 本 決 鵾 案 之 實 施 之 各 會 員 國 協
助 安 全 理 事 會 ， 俾 使 南 非 政 府 遵 行 本 決 議 案 之 規 定 ；

五 .  決 定 南 非 政 府 如 不 遵 行 本 決 議 案 之 規 定 ， 安  
全 理 事 會 當 立 卽 開 會 決 定 符 合 聯 合 國 憲 章 有 關 規 定 之  
有 效 步 驟 或 措 施 ；

六 .  請 秘 書 長 密 切 注 意 本 決 議 案 之 實 施 情 形 ， 並  
就 此 事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前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具  
報 ；

七 .  決 定 繼 續 稹 極 處 理 此 事 。

第 一 三 九 七 次 會 澉 一 致  
通 過 。

4 同 上 ， 文 件  S/83S3/Add.l 。
5 同 上 ， 文 件 S/839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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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 利 堅 合 衆 國 關 於 美 艦 普 布 洛 號 事 之 控 訴

決 定
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第 一 三 八 九 次 會 議 決 定 延 至 一 九 六 八 年  
一 月 二 十 九 日 審 議 題 爲 “一 九 六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常 任 代 表 致 安  
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S/8360)”6 之 項 目 ， 俾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國 得 進 行 磋 商 。

6同 上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一 月 、二 月 及 三 月 份 補 編 。

赛 普 勒 斯 間 題 7
決 定
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第 一 三 九 八 次 會  
議 決 定 請 赛 普 勒 斯 、土 耳 其 及 希 臘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題 爲  
“一 九 六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賽 普 勒 斯 常 任 代 表 致 安  
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CS/5488);8 秘 書 長 關 於 聯 合 國 賽 普  
勒 斯 行 動 報 告 書 (S/8446)”，9 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決 議 案 二 四 七 ( 一 九 六 八 ）

一 九 六 八 牟 三 月 十 八 日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鑒 悉 秘 書 長 一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九 日 報 告 書 （S/ 
8446)/ 。 藉 知 在 目 前 情 況 下 ， 如 欲 維 持 賽 普 勒 斯 島 上  
和 平 ， 聯 合 國 駐 赛 普 勒 斯 維 持 和 平 軍 仍 屬 需 要 ，

鑒 悉 赛 普 勒 斯 政 府 業 已 同 意 ， 由 於 該 島 現 有 情 勢 ， 
必 須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以 後 續 設 該 軍 ，

備 悉 該 報 告 書 所 述 意 見 ， 得 知 該 島 現 有 之 新 情  
勢 ，

一  • 重 申 其 一 九 六 四 年 三 月 四 日 決 議 案 一 八 六  
(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三 月 十 三 日 決 議 案 一 八 七 （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
六 月 二 十 日 決 議 案 一 九 二 (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八 月 九 日 決 議

7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三 、 一 九 六 四 、 一 九 六 五 、 一 九 六 六 及 —  
九 六 与 年 亦 曾 通 過 關 於 此 問 題 之 決 議 案 或 決 定 。

8“ 閲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， 第 十 八 年 ， 一 九 六 三 年 十 月  
十 一 月 及 十 二 月 份 捕 編 。 '

9同 上 ， 第 二 十 三 年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一 月 、 二 月 及 三 月 份 補  
編 。

1G同 上 。

案 一 九 三 (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決 議 案 一 九 四 ( 一
九 六 四 ） 及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決 議 案 一 九 八 （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一  

九 六 五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決 議 案 二 〇 一 〔 一 九 六 五 ） 、 六 月  
十 五 日 決 議 案 二 〇 六 （ 一 九 六 五 ） 、 八 月 十 日 決 議 案 二  
〇 七 （ 一 九 六 五 ） 及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決 議 案 二 一 九 九  
六 五 ） 、 二 九 六 六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決 議 案 二 二 〇 （ 一 九 六  
六 ） 、 六 月 十 六 日 決 議 案 二 二 二 ( 一 九 六 六 ） 、 十 二 月 十  
五 日 決 議 案 二 三 一 ( 一 九 六 六 ） 、 一 九 六 七 年 六 月 十 九  
日 決 議 案 二 三 八 （ 一 九 六 七 ） 及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決 議 案  
二 四 四 （ 一 九 六 七 ） 、 以 及 主 席 在 一 九 六 四 年 八 月 H 
日 第 一 一 四 三 次 會 議 及 一 九 六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第  
— 三 八 三 次 會 議 所 表 示 之 共 同 意 見 ；

二 .  促 請 當 事 各 方 力 事 抑 制 ， 繼 續 堅 決 合 作 ， 積  
極 利 用 目 前 之 有 利 環 境 與 機 會 ， 以 求 實 現 安 全 理 事 會  
之 各 項 目 標 ；

三 .  將 依 據 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一 八 六 ( 一 九 六 四 ） 
所 設 聯 合 國 維 持 和 平 軍 駐 在 赛 普 勒 斯 之 期 限 再 度 延 長  
三 個 月 ， 至 一 九 六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爲 止 ， 希 望 届 時  
問 題 之 最 後 解 決 己 有 充 分 進 展 ， 可 以 撤 退 或 大 量 栽 減  
該 軍 。

第 一 三 九 八 次 會 議 一 致  
通 過 〇

決 定
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第 一 四 三 二 次 會  
議 決 定 請 赛 普 勒 斯 、土 耳 其 及 希 #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題 爲  
“一 九 六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赛 普 勒 斯 常 任 代 表 致 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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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S/5488):11秘 書 長 關 於 聯 合 國 賽 普  
勒 斯 行 動 報 告 書 (S/8622)”12之 項 目 ， 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決 議 案 二 五 四 ( 一 九 六 八 ）

一 九 六 八 年 六 月 十 八 日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蜜 悉 秘 書 長 一 九 六 八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報 告 書 〔S/ 
8622)13稱 在 目 前 情 況 下 ， 如 欲 維 持 賽 普 勒 斯 島 上 和  
平 ， 聨 合 國 駐 赛 普 勒 斯 維 持 和 平 軍 仍 屬 需 要 ，

鑒 悉 赛 普 勒 斯 政 府 業 已 同 意 ， 由 於 該 島 現 有 情 勢 ， 
必 須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以 後 續 設 該 軍 ，

備 悉 該 報 告 書 所 述 意 見 ， 謂 該 島 最 近 發 展 情 形 令  
人 感 奮 ，

一 .  重 申 其 一 九 六 四 年 三 月 四 日 決 議 案 一 八 六  
(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三 月 十 三 日 決 議 案 一 八 七 (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六  
月 二 十 日 決 議 案 一 九 二 (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八 月 九 日 決 議 案  
一 九 三 (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決 議 案 一 九 四 ( 一  
九 六 四 ) 及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決 議 案 一 九 八 (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— 
九 六 五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決 議 案 二 〇 一 ( 一 九 六 五 ） 、 六 月  
十 五 日 決 議 案 二 〇 六 ( 一 九 六 五 ） 、 八 月 十 日 決 議 案 二  
〇 七 （ 一 九 六 五 ) 及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決 議 案 二 一 九 ( 一 九  
六 五 ） 、 一 九 六 六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決 議 案 二 二 〇 ( 一 九 六  
六 ） 、 六 月 十 六 日 決 議 案 二 二 二 ( 一 九 六 六 ) 及 十 二 月  
十 五 日 決 議 案 二 三 一 ( 一 九 六 六 ） 、 一 九 六 七 年 六 月 十  
九 日 決 議 案 二 三 八 C 一 九 六 七 ） 及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決 議  
案 二 四 四 ( 一 九 六 七 ) 及 一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決 議 案  
二 四 七 ( 一 九 六 八 ） 、 以 及 主 席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八 月 十 一  
日 第 一 一 四 三 次 會 議 及 一 九 六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第  
一 三 八 三 次 會 議 所 表 示 之 共 同 意 見 ；

二 .  促 請 當 事 各 方 力 事 抑 制 ， 繼 續 堅 決 合 作 ， 稹  
極 利 用 目 前 之 有 利 環 境 與 機 會 ， 以 求 實 現 安 全 理 事 會  
之 各 項 目 搮 ；

三 .  將 依 搛 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一 八 六 C 一 九 六 四 ） 
所 設 聯 合 國 維 持 和 平 軍 駐 在 赛 普 勒 斯 之 期 限 再 度 延 長

11同 上 ， 第 十 八 年 ， 一 九 六 三 年 十 月 、十 一 月 及 十 二 月 份 捕  
編 。

12同 上 ， 第 二 十 三 年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、五 月 及 六 月 份 捕  
編 。

u 同 上 。

至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爲 止 ， 希 望 届 時 問 題 之 最  
後 解 決 己 有 充 分 進 展 ， 得 以 撤 退 或 大 量 裁 減 該 軍 。

第 一 四 三 二 次 會 議 一 致  

通 通 。

決 定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第 一 四 五 九 次 會  

議 決 定 請 赛 普 勒 斯 、土 耳 其 及 希 覼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題 爲
“一 九 六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赛 普 勒 斯 常 任 代 表 致 安  
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S/5488):14秘 書 長 關 於 聯 合 國 赛 普  
勒 斯 行 動 報 告 書 (S/8914)”15之 項 目 ，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決 議 案 二 六 一 ( 一 九 六 八 ）

— 九 六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日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鑒 悉 秘 書 長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報 告 書 （ S/ 
8914)16稱 在 目 前 情 況 下 ， 如 欲 維 持 赛 普 勒 斯 島 上 和  
平 ， 聯 合 國 駐 赛 普 勒 斯 維 持 和 平 軍 ， 仍 屬 需 要 ，

復 悉 赛 普 勒 斯 政 府 業 己 同 意 ， 由 於 該 島 現 有 情 勢 ， 
必 須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以 後 縯 設 該 軍 ，

備 悉 該 報 告 書 所 述 意 見 ， 謂 該 島 最 近 發 展 情 形 令  
人 感 奮 ，

一  • 重 申 其 一 九 六 四 年 三 月 四 日 決 議 案 一 八 六  
(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三 月 十 三 日 決 議 案 一 八 七 (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六  
月 二 十 日 決 議 案 一 九 二 (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八 月 九 日 決 議 案  
一 九 三 (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決 議 案 一 九 四 （ 一 九
六 四 ）  及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決 議 案 一 九 八 （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一  
九 六 五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決 議 案 二 〇 一 （ 一 九 六 五 ） 、 六 月  
十 五 日 決 議 案 二 〇 六 （ 一 九 六 五 ） 、 八 月 十 日 決 議 案 二  
〇 七 （ 一 九 六 五 ） 及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決 議 案 二 一 九 （ 一 九
六 五 ）  、 一 九 六 六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決 議 案 二 二 〇 ( 一 九 六  
六 ） 、 六 月 十 六 日 決 議 案 二 二 二 ( 一 九 六 六 ) 及 十 二 月 十  
五 日 決 議 案 二 三 一 ( 一 九 六 六 ） 、 一 九 六 七 年 六 月 十 九  
日 決 譌 案 二 三 八 ( 一 九 六 七 ） 及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決 議 案  
二 四 四 （ 一 九 六 七 ） 及 一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決 豔 案 二  
四 七 （ 一 九 六 八 ） 、 及 六 月 十 八 日 決 議 案 二 五 四 ( 一 九 六

14同 上 ， 第 十 八 年 ， 一 九 六 三 年 十 月 、 十 一 月 及 十 二 月 份 捕  
編 。

15同 上 ， 第 二 十 三 年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月 、 十 一 月 及 十 二 月 份  
補 編 。

1(1同 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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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） 、 以 及 主 席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八 月 十 一 日 第 一 一 四 三 次  
會 黷 及 一 九 六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第 一 三 八 三 次 會 議  
所 表 示 之 共 同 意 見 ；

二 . 促 請 當 事 各 方 力 事 抑 制 ， 繼 嫌 堅 決 合 作 ， 積  
極 利 用 目 前 之 有 利 環 境 與 機 會 ， 以 求 實 現 安 全 理 事 會  
之 各 項 目 標 ；

三 • 將 依 據 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一 八 六 ( 一 九 六 四 )  
所 設 聯 合 國 維 持 和 平 軍 駐 在 赛 普 勒 斯 之 期 限 再 度 延 長  
至 一 九 六 九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爲 止 ， 希 望 届 時 問 題 之 最 後  
解 決 已 有 充 分 進 展 ， 得 以 撤 退 或 大 量 裁 減 該 軍 。

第 一 四 五 九 次 會 議 • 一 致  

通 過 。

關 於 南 羅 德 西 亞 情 勢 之 間 题 17

決 定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第 一 三 九 九 次 會  

議 決 定 請 牙 買 加 及 尙 比 亞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下 開 項 目 ， 但  
無 表 決 權 ：

“關 於 南 羅 德 西 亞 情 勢 之 問 題 ： 一 九 六 三 年  
八 月 二 日 及 三 十 日 代 三 十 二 會 員 國 代 表 致 安 全 理  
事 會 主 席 函 (S/538218 及  S/540918) :

“一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阿 爾 及 利 亞 、 波 扎  
那 、 布 隆 提 、 喀 麥 隆 、 中 非 共 和 國 、 查 德 、 剛 果 ( 布 拉  
薩 市 ） 、 剛 果 ( 民 主 共 和 國 ） 、達 荷 美 、 衣 索 比 亞 、 加  
彭 、 迦 納 、 幾 內 亞 、 象 牙 海 岸 、 肯 亞 、 賴 索 托 、 賴 比 瑞  
亞 、 利 比 亞 、 馬 達 加 斯 加 、 馬 利 、 茅 利 塔 尼 亞 、 摩 洛  
哥 、 尼 日 、 奈 及 利 亞 、 盧 安 達 、 塞 內 加 爾 、 獅 子 山 、 索  
馬 利 亞 、 蘇 丹 、 多 哥 、 突 尼 西 亞 、 烏 干 達 、 阿 拉 伯 聯  
合 共 和 國 、 坦 尙 尼 亞 聯 合 共 和 國 、 上 伏 塔 及 尙 比 亞  
代 表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S/8454)。 ”19 

主 席 ( 聨 合 王 國 )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理 事  
會 第 一 四 二 八 次 會 議 中 報 吿 理 事 會 稱 他 依 據 暫 行 議 事  
規 則 第 二 十 條 之 規 定 ， 於 討 論 本 問 題 時 不 任 理 事 會 主  
席 。

決 議 案 二 五 三 ( 一 九 六 八 ）

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克 曰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覆 按 並 重 申 其 一 九 六 五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決 議 案 二  

一 六 ( 一 九 六 五 ） 、 一 九 六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決 議 案 二

17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三 、 一 九 六 五 及 一 九 六 六 年 亦 曾 通 過 關  
於 此 問 題 之 決 議 案 或 決 定 。

18參 閱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， 第 十 八 年 ， 一 九 六 三 年 七 月 、 
八 月 及 九 月 份 補 編 。

19同 上 ，第 二 十 三 年 ，一 九 六 八 年 一 月 、 二 月 及 三 月 份 補 編 。

一 七 （ 一 九 六 五 ） . 一 九 六 六 年 四 月 九 日 決 議 案 二 二 一
( 一 九 六 六 ） 及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決 議 案 二 三 二  
( 一 九 六 六 ） ，

鑒 悉 一 九 六 七 年 十 一 月 三 日 大 會 所 通 過 之 決 議 案
—- —"、 一 ■ 一  f —- I . —* \-*-- /、 « V « I -  ̂y 9

備 悉 迄 今 所 採 措 施 均 未 能 制 止 南 羅 德 西 亞 境 內 之  
叛 變 ， 實 深 焦 慮 ，

重 申 一 九 六 五 年 i ^ 一 月 二 十 日 決 議 案 二 一 七 （ 一
九 六 五 )  及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決 議 案 二 三 二 ( 一
九 六 六 )  所 規 定 之 措 施 以 及 各 會 員 國 爲 實 施 各 該 決 議  
案 而 採 取 之 各 項 措 施 ， 除 經 本 決 議 案 所 取 消 者 外 ， 一  
律 繼 續 有 效 ，

對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採 措 施 尙 未 經 所 有 國 家 遵 行 ， 
且 若 干 國 家 違 反 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二 三 二 ( 一 九 六 六 ） 
之 規 定 及 憲 章 第 二 十 五 條 所 訂 之 義 務 ， 迄 未 防 止 與 南  
羅 德 西 亞 非 法 政 權 通 商 ， 深 感 嚴 重 關 切 ，

譴 責 南 羅 德 西 亞 非 法 政 權 最 近 執 行 非 人 道 之 死  
刑 ， 桿 然 冒 犯 人 類 天 良 ， 爲 舉 世 所 譴 斥 ，

確 認 聯 合 王 國 政 府 負 有 使 南 羅 德 西 亞 人 民 得 以 實  
行 自 決 與 獨 立 之 首 要 責 任 ， 尤 其 負 有 處 理 當 前 情 勢 之
責 任 ，

承 認 南 羅 德 西 亞 人 民 依 循 一 九 六 〇 年 十 二 月 十 四  
日 大 會 決 議 案 一 五 一 四 C十 五 ) 之 宗 旨 ， 爲 求 享 有 聯 合  
國 憲 章 所 載 權 利 而 作 之 鬭 爭 確 靥 合 法 ，

重 申 南 羅 德 ^ 亞 目 前 情 勢 威 脅 國 際 和 平 與 安 全 之
決 定 ，

依 據 聯 合 國 憲 章 第 七 章 採 取 行 動 ，

一 • 譴 責 一 切 政 治 鎭 M 措 施 ， 包 栝 所 有 侵 害 南  
羅 德 西 亞 人 民 自 由 與 權 利 之 逮 浦 、 拘 留 、 審 判 及 處 決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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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， 促 請 聯 合 王 國 政 府 採 取 一 切 可 能 措 施 以 終 止 此 等  
行 動 ；

二 .  敦 促 管 理 國 聯 合 王 國 贐 行 職 責 ， 從 速 採 取 一  
切 有 效 措 施 ， 以 制 止 南 羅 德 西 亞 境 內 之 叛 變 ， 使 人 民  
得 以 依 照 大 會 決 議 案 一 五 一 四 ( 十 五 ) 之 宗 旨 享 有 聯 合  
國 憲 章 所 規 定 之 權 利 ；

三 .  決 議 爲 促 成 制 止 坂 變 之 目 的 計 ， 聯 合 國 所 有  
會 員 國 ：

(a)  自 本 決 議 案 通 過 之 日 起 ， 應 防 止 將 所 有 在 南  
羅 德 西 亞 生 產 或 自 該 地 輸 出 之 商 品 及 產 物 ， 輸 入 於 各  
該 國 領 土  (不 論 是 項 商 品 或 產 物 是 否 供 各 該 國 領 土 內  
消 費 或 加 工 之 用 ， 不 論 其 是 否 爲 保 税 入 口 ， 亦 不 論 其  
入 口 或 貯 存 之 港 埠 或 其 他 地 點 對 於 貨 物 入 口 是 否 享 有  
任 何 特 殊 法 律 地 位 ） ；

(b)  自 本 決 議 案 通 過 之 日 起 ， 應 防 止 各 該 國 國 民  
或 各 該 國 領 土 內 所 有 促 進 或 意 圖 促 進 南 羅 德 西 亞 商 品  
或 產 物 出 口 之 任 何 活 動 ； 及 各 該 國 國 民 或 該 國 領 土 內  
所 有 從 事 南 羅 德 西 亞 生 產 及 自 該 地 輸 出 之 任 何 商 品 或  
產 物 之 任 何 交 易 ， 特 別 包 括 爲 是 項 活 動 或 交 易 而 將 資  
金 向 南 羅 德 西 亞 所 作 之 任 何 轉 移 ；

(c)  自 本 決 議 案 通 過 之 日 起 ， 應 防 止 以 各 該 國 登  
記 或 各 該 國 國 民 租 用 之 船 舶 或 飛 機 運 輸 在 南 羅 德 西 亞  
生 產 或 自 該 地 輸 出 之 任 何 商 品 或 產 物 ， 或 由 陸 上 運 輸  
工 具 將 其 載 運 ( 不 論 保 税 與 否 ) 過 境 ；

(d)  應 防 止 各 該 國 國 民 或 自 各 該 國 領 土 向 南 羅 德  
西 亞 境 內 之 任 何 人 或 機 關 或 旨 在 南 羅 德 西 亞 或 自 南 羅  
德 西 亞 經 營 商 業 之 任 何 人 或 機 關 出 售 或 供 應 任 何 商 品  
或 產 物 （ 不 論 是 項 商 品 或 產 物 是 否 在 各 該 國 領 土 出 產 ， 
但 不 包 括 純 粹 醫 藥 用 品 、 學 校 及 其 他 敎 育 機 關 所 用 之  
敎 育 設 備 及 資 料 出 版 物 、 新 聞 資 料 ， 又 在 特 殊 人 道 情  
形 下 , 亦 不 包 括 食 品 ） ； 及 各 該 國 國 民 或 各 該 國 領 土 內  
所 有 促 進 或 意 圖 促 進 此 種 出 售 或 供 應 之 任 何 活 動 ；

(e)  應 防 止 以 各 該 國 登 記 或 各 該 國 國 民 租 用 之 船  
舶 或 飛 機 將 任 何 是 項 商 品 或 產 物 運 交 南 羅 德 西 亞 境 內  
任 何 人 或 機 關 或 交 付 旨 在 於 南 羅 德 西 亞 或 自 南 羅 德 西  
亞 經 營 商 業 之 其 他 任 何 人 或 機 關 ， 或 由 陸 上 運 輸 工 具  
將 其 載 運 （ 不 論 保 稅 與 否 ) 過 境 ；

四 .  決 定 聯 合 國 所 有 會 員 國 不 應 將 任 何 投 資 資 金  
或 任 何 其 他 財 政 或 經 濟 資 源 供 給 南 羅 德 西 亞 非 法 政 權  
或 南 羅 德 西 亞 境 內 之 任 何 商 業 、 工 業 或 公 用 事 業 ，包 括  
遊 覽 事 業 ； 並 應 防 止 其 國 民 及 其 領 土 內 其 他 任 何 人 將

任 何 是 項 資 金 或 資 源 供 給 該 政 權 或 任 何 是 項 企 業 及 將  
任 何 其 他 資 金 匯 給 南 羅 德 西 亞 境 內 之 個 人 或 機 關 ， 但  
專 爲 養 卹 金 醫 藥 、 人 道 、 敎 育 或 新 聞 用 途 之 款 不 在 此  
限 ， 又 在 特 殊 人 道 情 形 下 ， 食 品 亦 不 在 此 限 ；

五 .  決 定 聯 合 國 所 有 會 員 國 ：

(a)  除 爲 特 殊 人 道 理 由 外 ， 對 凡 持 南 羅 德 西 亞 護  
照 旅 行 之 任 何 人 ， 不 論 護 照 簽 發 日 期 爲 何 ， 或 持 有 稱  
爲 由 南 羅 德 西 亞 非 法 政 權 簽 發 或 代 其 簽 發 之 護 照 之 任  
何 人 ， 槪 應 防 止 其 進 入 各 該 國 領 土 ；

(b)  採 取 一 切 可 能 措 施 ， 對 凡 有 理 由 疑 爲 經 常 在  
南 羅 德 西 亞 居 住 之 人 及 有 理 由 疑 爲 曾 促 進 或 鼓 勵 ， 或  
可 能 促 進 或 鼓 勵 南 羅 德 西 亞 非 法 政 權 之 不 法 行 動 或 旨  
在 規 避 本 決 議 案 或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決 議 案 二  
三 二 ( 一 九 六 六 ) 所 訂 各 項 措 施 之 任 何 行 動 者 ， 槪 應 防  
止 其 進 入 各 該 國 領 土 ；

六 .  決 定 所 有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應 防 止 在 各 該 國 領 土  
內 組 織 之 航 空 公 司 及 其 所 登 記 或 其 國 民 所 租 用 之 飛 機  
出 入 南 羅 德 西 亞 ， 並 防 止 其 與 在 南 羅 德 西 亞 組 織 之 任  
何 航 空 公 司 或 在 該 地 登 記 之 飛 機 發 生 聯 繫 ；

七 .  決 定 聯 合 國 所 有 會 員 國 均 應 實 行 本 決 議 案 正  
文 第 三 、 第 四 、 第 五 及 第 六 各 段 所 載 之 決 定 ， 雖 在 本 決  
議 案 未 通 過 以 前 訂 有 合 約 或 發 出 特 許 ， 仍 須 如 此 ；

八 .  請 聯 合 國 或 專 門 機 關 所 有 會 員 國 採 取 一 切 可  
能 措 施 ， 防 止 各 該 國 國 民 及 在 各 該 國 領 土 內 之 人 士 從  
事 促 進 、 協 助 或 鼓 勵 移 居 南 羅 德 西 亞 之 活 動 ， 俾 停 止  
此 種 移 民 ；

九 • 請 聯 合 國 或 專 門 機 關 所 有 會 員 國 依 據 憲 章 第  
四 十 一 條 採 取 一 切 可 能 之 進 一 步 行 動 處 理 南 羅 德 西 亞  
情 勢 ， 不 排 除 該 條 中 所 規 定 之 任 何 措 施 ；

一 〇 . 强 調 除 決 議 案 二 一 七 （ 一 九 六 五 ) 正 文 第 六  
段 之 規 定 外 撤 退 在 南 羅 德 西 亞 之 領 事 及 貿 易 代 表 之 必  
要 ；

一 一 .  請 聯 合 國 所 有 會 員 國 依 照 聯 合 國 憲 章 第 二  
十 五 條 之 規 定 實 行 安 全 理 事 會 此 等 決 定 ， 並 請 其 注 意  
如 有 不 實 行 或 拒 絕 照 辦 情 事 ， 卽 屬 違 背 該 條 規 定 ；

一 二 .  深 爲 惋 惜 未 遵 守 憲 章 第 二 十 五 條 所 定 義 務  
之 國 家 所 抱 態 度 ， 並 特 別 譴 責 蔑 視 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 
繼 續 與 該 非 法 政 權 通 商 以 及 給 予 積 極 協 助 之 國 家 ；

一 三 .  促 請 聯 合 國 所 有 會 員 國 對 南 羅 德 西 亞 人 民  
爭 取 自 由 及 獨 立 之 奮 鬭 ， 給 予 道 義 及 物 質 上 之 協 助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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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四 .  鑒 於 聯 合 國 憲 章 第 二 條 所 載 各 項 原 則 ， 促  
請 非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之 國 家 依 照 本 決 議 案 之 規 定 行 事 ；

一 五 .  請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、 聯 合 國 組 織 、 各 專 門 機 關  
及 聯 合 國 體 系 內 其 他 國 際 組 織 ， 作 爲 優 先 事 項 ， 給 予  
尙 比 亞 以 協 助 ， 俾 助 其 解 決 因 執 行 安 全 理 事 會 此 等 決  
議 可 能 遭 遇 之 特 殊 經 濟 問 題 ；

一 六 .  請 聯 合 國 所 有 會 員 國 ， 尤 其 是 依 照 憲 章 規  
定 負 有 維 持 國 際 和 平 及 安 全 主 要 責 任 之 會 員 國 ， 確 切  
協 助 實 施 本 決 議 案 促 請 採 取 之 措 施 ；

一 七 .  認 爲 聯 合 王 國 爲 管 理 國 家 ， 應 確 保 任 何 解  
決 辦 法 必 須 計 及 南 羅 德 西 亞 人 民 之 意 見 ， 尤 其 是 贊 成  
多 數 統 治 之 政 黨 之 意 見 ， 並 確 保 爲 南 羅 德 西 亞 全 體 人  
民 所 接 受 之 解 決 辦 法 ；

一 八 .  請 聯 合 國 或 專 門 機 關 所 有 會 員 國 於 一 九 六  
八 年 八 月 一 日 前 向 秘 書 長 報 吿 實 施 本 決 議 案 所 採 措  
施 ；

一 九 .  請 秘 書 長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報 吿 本 決 議 案 之 實  
施 進 度 。 第 一 次 報 吿 書 至 遲 應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九 月 一 日  
提 出 ；

二 〇 • 決 定 依 照 安 全 理 事 會 暫 行 讒 事 規 則 第 二 十  
八 條 設 一 安 全 理 事 會 委 員 會 ， 擔 任 下 列 任 務 ， 並 附 具  
意 見 向 理 事 會 報 告 ：

(a) 審 查 秘 書 長 爲 實 施 本 決 議 案 所 提 報 吿 書 ；
Cb) 向 聯 合 國 或 專 門 機 關 任 何 會 員 國 索 取 關 於 該

國 貿 易 之 其 他 資 料 ，包 括 關 於 不 在 上 述 正 文 第 三 段 (d) 
項 禁 止 之 列 之 商 品 及 產 物 之 資 料 ， 或 關 於 該 國 任 何 國  
民 或 其 領 土 內 可 能 構 成 規 避 本 決 議 案 所 定 各 項 措 施 之  
任 何 活 動 ， 爲 妥 予 履 行 其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責 起 見 所 必  
需 報 告 之 資 料 ；

二 一  • 請 聯 合 王 國 以 管 理 國 家 之 地 位 竭 力 協 助 委  
員 會 ， 並 將 其 可 能 獲 得 之 任 何 情 報 提 供 委 員 會 ， 俾 得  
充 分 實 施 本 決 議 案 及 決 議 案 二 三 二 ( 一 九 六 六 ) 規 定 之  
措 施 ；

二 二 • 請 聯 合 國 或 專 門 機 關 所 有 會 員 國 ， 以 及 各  
專 門 機 關 本 身 ， 供 給 委 員 會 爲 其 執 行 本 決 議 案 所 必 需  
之 其 他 情 報 ；

二 三 . 決 定 將 本 項 目 繼 續 列 入 理 事 會 議 程 ， 以 便  
參 照 發 展 情 形 ， 斟 酌 採 取 進 一 步 行 動 。

第 一 四 二 八 次 會 議 一 致  

通 過 。

中 東 情 勢 2°
決 定
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第 一 四 〇 一 次  
會 議 決 定 請 約 且 、 以 色 列 、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、 伊 拉 克  
及 摩 洛 哥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下 開 項 目 ， 但 無 表 決 權 ：

“中 東 情 勢 ：
“(a) —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約 旦 常 任 代 表 致  

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S/8484) ;21 

“(b) —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以 色 列 常 任 代 表  
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 3 / 8 4 8 6 ) 。 ”\
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第 一 四 〇 二 次  
會 議 決 定 請 敍 利 亞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本 問 題 ，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" " " " • 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七 年 亦 曾 通 過 關 於 此 問 題 之 決 議 案 或 決  
定 。

21參 閱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， 第 二 十 三 年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一  
月 、 二 月 及 三 月 份 捕 編 。
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第 一 四 〇 六 次  
會 議 決 定 請 沙 烏 地 阿 拉 伯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本 問 題 ， 但 無
表 決 權 。

決 議 案 二 四 八 ( 一 九 六 八 ）

一 克 六 八 牟 三 月 二 十 四 日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業 己 聆 悉 約 旦 代 表 及 以 色 列 代 表 之 陳 述 ，
備 悉 文 件  S/8470、22 S/8475、22 S/8478、22 S/ 

8483、22 SZ348422及 S/848622內 所 載 約 旦 常 任 代 表 及  
以 色 列 常 任 代 表 來 函 之 内 容 ，

並 備 悉 文 件 S/7930/Add.6422及 Add_6522內 所  

載 聯 合 國 休 戰 監 察 組 織 參 謀 長 遞 來 之 補 充 情 報 ，

22同 上 。



案 査 安 全 理 亊 會 決 議 案 二 三 六 ( 一 九 六 七 ） 曾 譴 責  
任 何 及 一 切 違 反 停 火 之 行 動 ，

査 悉 以 色 列 軍 隊 在 約 旦 領 土 採 取 之 軍 事 行 動 ， 規  
模 宏 大 ， 且 經 縝 密 籌 劃 ，

鑒 於 一 切 暴 力 事 件 及 其 他 違 反 停 火 之 行 動 應 予 制  
止 ， 且 不 應 忽 視 已 往 同 性 質 之 事 件 ，

復 査 決 議 案 二 三 七 ( 一 九 六 七 ） 曾 請 以 色 列 政 府 ， 
確 保 軍 事 行 動 地 區 居 民 之 平 安 、 福 利 與 安 全 ，

一 .  茲 對 生 命 死 亡 及 重 大 財 產 損 失 ， 深 表 惋 惜 ；

二 .  譴 責 以 色 列 違 反 聯 合 國 憲 章 及 停 火 決 議 案 而  
發 動 之 軍 事 行 動 ；

三 .  對 一 切 違 反 停 火 之 暴 力 事 件 深 表 遺 憾 ， 並 宣  
稱 此 種 軍 事 報 復 行 動 及 其 他 對 停 火 之 嚴 重 破 壞 絕 難 容  
忍 ， 安 全 理 事 會 將 須 考 慮 憲 章 所 規 定 之 進 一 步 及 更 有  
效 之 步 驟 ， 以 確 保 此 種 行 動 不 再 重 演 ；

四 .  請 以 色 列 停 止 採 取 違 背 決 議 案 二 三 七 C 一 九  
六 七 ） 之 行 爲 或 活 動 ；

五 .  請 秘 書 長 隨 時 注 意 此 項 情 勢 ， 並 相 機 向 安 全  
理 事 會 具 報 。

第 一 四 ◦ 七 次 會 議 一 致  

通 過 。

決 定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第 一 四 〇 九 次 會  

議 決 定 請 約 旦 及 以 色 列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下 開 項 目 ， 但 無  
表 決 權 ：

“中 東 情 勢 ：
“(a) —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約 旦 常 任 代 表 致  

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S/8516);23

“(b) —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以 色 列 常 任 代 表  
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S/8517)。 ”23
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一 日 第 一 四 一 〇 次 會 議  
決 定 請 敍 利 亞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本 問 題 ， 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二 日 第 一 四 一 一 次 會 議  
決 定 請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及 伊 拉 克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本 問  
題 ， 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四 日 第 一 四 一 二 次 會 議  
決 定 請 沙 烏 地 阿 拉 伯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本 問 題 ， 但 無 表 決  
權 。

由 於 就 此 項 目 舉 行 磋 商 之 結 果 ， 主 席 於 一 九 六 八  
年 四 月 四 日 第 一 四 一 二 次 會 議 宣 讀 下 開 聲 明 ：

“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業 經 聽 取 當 事 各 方 關 於
再 行 發 生 敵 對 行 爲 之 陳 述 ， 對 於 該 地 區 內 益 見 惡
化 之 情 勢 ， 殊 深 關 切 ， 因 之 認 爲 理 事 會 應 繼 續 據
有 此 情 勢 ， 並 對 之 隨 時 加 以 密 切 注 意 。 ”
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第 一 四 一 六 次  
會 議 決 定 請 約 旦 及 以 色 列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題 爲 “中 東 情  
勢 ： 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約 旦 常 任 代 表 致 安 全 理  
事 會 主 席 函 (S/8560)”24之 項 目 ， 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決 議 案 二 五 ◦ ( 一 九 六 八 ）

一 克 六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
安 全 理 事 脅 ，

業 已 聆 悉 約 且 及 以 色 列 代 表 之 陳 述 ，

業 已 審 議 秘 書 長 節 略 (S/8561),25 26尤其 爲 秘 書 長  
致 以 色 列 駐 聯 合 國 常 任 代 表 之 節 略 ，

認 爲 在 耶 路 撒 冷 舉 行 軍 事 檢 閱 勢 將 加 深 該 地 區 之  
緊 張 局 勢 ，並 對 該 地 區 問 題 之 和 平 解 決 發 生 不 良 影 響 ，

一 . 請 以 色 列 避 免 在 耶 路 撒 冷 舉 行 定 期 一 九 六 八  
年 五 月 二 日 進 行 之 軍 事 檢 閱 ；

會 提 具 報 吿 。

第 一 四 一 七 次 會 議 一 致  

通 過 。

決 定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一 日 第 一 四 一 八 次 會 議  

決 定 將 秘 書 長 依 大 會 決 議 案 二 二 五 四 （ 緊 特 五 ) 規 定 提  
出 關 於 耶 路 撒 冷 之 報 告 書 (S/8146)28增 列 議 程 。

24同 上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、 五 月 及 六 月 份 補 編 。
25同 上 。
26同 上 ， 第 二 十 二 年 ， 一 九 六 七 年 七 月 、 八 月 及 九 月 份 捕

28同 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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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 二 五 一 ( 一 九 六 八 ）

— 克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日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鑒 悉 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（S/8561)27及 五 月  
二 日 CS/8567)27秘 書 長 報 告 書 ，

覆 按 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決 議 案 二 五 〇 ( 一  
九 六 八 ） ，

對 以 色 列 不 顧 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理 事 會 所  
通 過 之 一 致 決 議 ，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日 在 耶 路 撒 冷  
舉 行 軍 事 檢 閲 ， 深 表 遺 憾 。

第 一 四 二 〇 次 會 議 一 致  
通 過 。

決 定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日 第 一 四 二 一 次 會 議  

決 定 依 據 暫 行 議 事 規 則 第 三 十 九 條 ， 邀 請 厄 卡 提 先 生  
(Mr_ Rouhi El- Khatib) 對 理 事 會 提 出 陳 述 。

決 議 案 二 五 二 ( 一 九 六 八 ）

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覆 按 一 九 六 七 年 七 月 四 日 大 龠 決 議 案 二 二 五 三  
( 緊 特 五 ) 及 一 九 六 七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大 會 決 議 案 二 二 五  
四 （ 緊 特 五 ） ，

業 經 審 議 約 旦 常 任 代 表 關 於 耶 路 撒 冷 情 勢 之 來 函  
(S/8560)28及 秘 書 長 報 吿 書 (S/8146)，29

業 已 聆 悉 對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作 之 陳 述 ，

備 悉 自 通 過 上 述 決 議 案 後 ， 以 色 列 已 採 取 其 他 違  
反 各 該 決 議 案 之 措 施 與 行 動 ，

念 及 力 求 公 正 與 持 久 之 和 平 ， 實 有 必 要 ，

重 申 憑 藉 軍 事 征 服 取 得 土 地 ， 在 所 不 許 ，

一 . 茲 對 以 色 列 不 遵 守 上 述 大 會 決 議 案 表 示 惋  
惜 ；

27同 上 ， 第 二 十 三 年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、 五 月 及 六 月 份 補
編 。

28同 上 。
29同 上 ， 第 二 十 二 年 ， 一 九 六 七 年 七 月 、 八 月 及 九 月 份 捕

編 。

二 . 認 爲 以 色 列 採 取 之 一 切 立 法 與 行 政 措 施 及 行  
動 ， 包 括 徵 用 土 地 及 其 上 財 產 在 內 ， 足 以 改 變 耶 路 撒  
冷 之 法 律 地 位 ， 槪 屬 無 效 ， 且 不 能 改 變 此 種 地 位 ；

三 • 迫 切 促 請 以 色 列 取 消 業 己 採 取 之 措 施 ， 並 卽  
停 止 採 取 足 以 改 變 耶 路 撒 冷 地 位 之 其 他 行 動 ；

四 . 請 秘 書 長 將 實 施 本 決 議 案 之 情 形 向 安 全 理 事
會 具 報 。

第 一 四 二 六 次 會 議 以 十  
三 票 對 零 通 過 ， 紊 權 者  
二 （ 加 聿 大 及 美 利 堅 合  
衆  83)。

決 定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八 月 五 日 第 一 四 三 四 次 會 議  

決 定 請 約 旦 、 以 色 列 、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及 伊 拉 克 代 表  
參 加 討 論 下 開 項 目 ， 但 無 表 決 權 ：

“中 東 情 勢 ：
“(a) — 九 六 八 年 六 月 五 日 約 旦 常 任 代 表 致 安 全  

理 事 伶 主 席 函 (S/8616);39

“(b) — 九 六 八 年 六 月 五 日 以 色 列 常 任 代 表 致 安  
令 理 事 捋 主 席 函 (S/8617);3°

“(c) 一 九 六 八 年 八 月 五 日 約 旦 常 任 代 表 致 安 令  
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S/8721);30 31

“(d) — 九 六 八 年 八 月 五 日 以 色 列 常 任 代 表 致 安  
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S/8724)。 ”31
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八 月 七 日 第 一 四 三 六 次 會 議  
決 定 請 敍 利 亞 及 沙 烏 地 阿 拉 伯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本 問 題 ， 
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決 議 案 二 五 六 ( 一 九 六 八 ）

一 九 六 八 年 八 月 十 六 日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業 已 聆 悉 約 旦 代 表 及 以 色 列 代 表 之 陳 述 ，

獲 悉 文 件 S/8616、32 S/8617、32 S/872133 及  S/ 
872433所 載 約 且 代 表 及 以 色 列 代 表 來 函 之 內 容 ，

30同 上 ， 第 二 十 三 年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、 五 月 及 六 月 份 浦  
編 。

31同 上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七 月 、 八 月 及 九 月 份 補 編 。
32同 上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、 五 月 及 六 月 份 捕 編 。
33同 上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七 月 、 八 月 及 九 月 份 補 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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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査 其 先 前 決 議 案 二 四 八 ( 〜 九 六 八 ） 曾 譴 責 以 色  
列 公 然 違 反 聯 合 國 憲 章 及 停 火 決 議 案 而 發 動 之 軍 事 行  
動 ， 並 對 一 切 違 反 停 火 之 暴 力 事 件 深 表 遺 憾 ，

鑒 於 一 切 違 反 停 火 情 事 槪 應 防 止 ，

察 悉 以 色 列 對 約 旦 領 土 之 兩 次 巨 大 空 襲 ， 規 模 甚  
大 ， 且 經 縝 密 籌 劃 ， 實 係 違 反 決 議 案 二 四 八 (一 九 六  
八 ) ，

對 於 因 此 造 成 之 惡 化 情 勢 ， 深 切 關 懷 ，
一 • 重 申 其 決 議 案 二 四 八 （ ~ 九 六 八 ） ， 其 中 除 其  

他 事 項 外 ， 宣 稱 對 停 火 之 嚴 重 破 壞 絕 難 容 忍 ， 理 事 會  
將 須 考 慮 憲 章 所 規 定 之 進 一 步 及 更 有 效 之 步 驟 ， 以 確  
保 此 種 行 爲 不 再 重 演 ；

二 • 對 生 命 喪 失 及 重 大 財 產 損 失 ， 深 表 惋 惜 ；
三 . 認 爲 預 先 籌 劃 及 一 再 進 行 之 軍 事 攻 擊 危 害 和  

平 之 維 持 ；
四 • 譴 責 以 色 列 公 然 違 反 聯 合 國 憲 章 及 決 議 案 二  

四 八 ( 一 九 六 八 ) 而 繼 續 發 動 之 軍 事 攻 擊 ， 並 警 吿 如 再  
發 生 此 種 攻 擊 ，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於 不 遵 行 本 決 議 案 情 事  
將 妥 予 計 及 。

第 一 四 四 〇 次 會 議 一 致  

通 過 。

決 定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九 月 四 日 第 一 四 四 六 次 會 議  

決 定 請 以 色 列 及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題 爲  
“中 東 情 勢 ： 一 九 六 八 年 九 月 二 日 以 色 列 代 理 常 任 代  
表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S/8794)”3* 之 項 目 ， 但 無 表  
決 權 。

主 席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九 月 八 日 第 一 四 四 八 次 會 議 宣  
謓 將 擬 遞 送 聯 合 國 休 戰 監 察 組 織 參 謀 長 及 當 事 各 方 之  
下 開 聲 明 ：

“安 全 理 事 會 業 經 亟 行 開 會 審 議 文 件 S/ 
Agenda/1448/Rev.l 所 載 之 議 程 項 目 〔 中 東 情  
勢 ： 一 九 六 八 年 九 月 二 日 以 色 列 代 理 常 任 代 表 致  
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S/8794);34 35 — 九 六 八 年 九 月  
八 日 以 色 列 常 任 代 表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（S/ 
8805);35 — 九 六 八 年 九 月 八 日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 
國 常 任 代 表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S/8806)35〕 ， 業

34同 上 。
35同 上 。

經 聽 取 秘 書 長 提 出 之 布 爾 中 將 各 次 報 告 ， 並 經 聽
取 以 色 列 代 表 及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代 表 之 陳 述 ，
對 生 命 喪 失 深 感 遺 憾 ， 特 請 當 事 各 方 嚴 格 遵 守 安
全 理 事 會 各 決 議 案 所 規 定 之 停 火 。 ”

決 議 案 二 五 八 ( 一 九 六 八 ）

一 克 六 八 年 克 月 十 八 曰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覆 按 一 九 六 八 年 九 月 九 日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在 理 事  
會 第 一 四 四 八 次 會 議 所 作 之 宣 告 ，

深 切 關 懷 中 東 日 趨 惡 化 之 情 勢 ，

深 信 聯 合 國 全 體 會 員 國 應 合 作 謀 求 在 中 東 獲 致 和  
平 解 決 ，

一 .  堅 持 各 方 必 須 嚴 格 尊 重 安 全 理 事 會 在 各 決 議  
案 內 所 命 令 之 停 火 ；

二 .  重 申 其 一 九 六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決 議 案 二  
四 二 ( 一 九 六 七 ） ， 並 促 請 所 有 當 事 各 方 與 秘 書 長 特 派  
代 表 充 分 合 作 ， 使 其 迅 速 完 成 該 決 議 案 委 辦 之 任 務 。

第 一 四 五 二 次 會 舐 以 十  

四 票 對 零 通 過 ， 紊 權 者  
一 （ 阿 谪 及 利 亞 ） 。

決 定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第 一 四 五 三 次 會  

議 決 定 請 約 旦 、 以 色 列 及 阿 泣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代 表 參 加  
討 論 題 爲 “中 東 情 勢 ： 一 九 六 八 年 九 月 十 七 日 巴 基 斯  
坦 及 塞 內 加 爾 代 表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S/8819)”36 
之 項 目 ， 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第 一 四 五 四 次  
會 議 決 定 請 敍 利 亞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本 問 題 , 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決 議 案 二 五 九 ( 一 九 六 八 ）

一 九 六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關 懷 一 九 六 七 年 六 月 五 日 敵 對 行 爲 發 生 後 以 色 列  

軍 事 佔 領 之 阿 拉 伯 領 土 內 人 民 之 平 安 、 福 利 與 安 全 ，

36同 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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覆 按 其 一 九 六 七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決 議 案 二 三 七 ( ―
九 六 七 ） ，

鑒 悉 文 件 S/869937所 載 秘 書 長 報 告 書 ， 並 感 謝 其  
爲 此 事 所 作 之 努 力 ，

惋 惜 由 於 以 色 列 繼 續 堅 持 其 接 待 秘 書 長 特 派 代  
表 之 條 件 ， 致 決 議 案 二 三 七 ( 一 九 六 七 ) 之 實 施 受 到 阻  
延 ，

一 • 請 秘 書 長 急 速 派 遺 特 派 代 表 前 往 一 九 六 七 年  
+六 月 五 日 敵 對 行 爲 發 生 後 以 色 列 軍 事 佔 領 之 阿 拉 伯 領  
土 ， 並 報 告 決 議 案 二 三 七 （ 一 九 六 七 ） 之 實 施 情 形 ；

二 . 請 以 色 列 政 府 接 待 秘 書 長 特 派 代 表 ， 與 之 合  
作 ， 並 便 利 其 工 作 ；

三 ■ 建 議 各 方 對 秘 書 長 爲 實 施 本 決 議 案 及 決 議 案  
二 三 七 ( 一 九 六 七 ) 所 作 努 力 ， 給 予 一 切 合 作 。

第 一 四 五 四 次 會 議 i以 十

二 票 對 零 通 過 ， 棄 權 者  
三 （ 加 拿 大 、丹 麥 、 美 利  
堅 合 衆 國 ） 。

決 定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第 一 四 五 六 次 會  

議 決 定 請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、 以 色 列 及 沙 烏 地 阿 拉 伯  
代 表 參 加 討 論 下 開 項 目 ， 但 無 表 決 權 ：

“中 東 情 勢 ：

“(a) — 九 六 八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 
駐 聯 合 國 常 任 代 表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 
CS/8878);38

“(b) — 九 六 八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以 色 列 駐 聯 合 國 常  
任 代 表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S/8879)。 ”38
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第 一 四 六 〇  
次 會 議 決 定 請 黎 巴 嫩 及 以 色 列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下 開 項  
目 ， 但 無 表 決 權 ：

37同 上 。
88同 上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月 、 十 一 月 及 十 二 月 份 捕 編 。

“中 東 情 勢 ：
“(a) — 九 六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黎 巴 嫩 常 任 代  

表 致 安 企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S/8945) ;39 40 
“(b) — 九 六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以 色 列 常 任 代  

表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S/8946)。 ”39 
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第 一 四 六 一 次  
會 議 決 定 請 沙 烏 地 阿 拉 伯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本 問 題 ， 但 無  
表 決 權 。

決 議 案 二 六 二 ( 一 九 六 八 ）

一 九 六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業 已 審 議 文 件 S/Agenda/1462所 載 議 程 ，

業 已 閱 悉 黎 巴 嫩 常 任 代 表 來 函 (S/8945)w 內 容 ， 
業 已 閱 悉 文 件  S/7930/Add.l 074° 及  Add.l 08w 

所 載 聯 合 國 休 戰 監 察 組 織 參 謀 長 提 供 之 補 充 情 報 ， 
業 巳 聽 取 黎 巴 嫩 代 表 及 以 色 列 代 表 就 貝 魯 特 民 用  

國 際 飛 機 場 遭 受 嚴 重 襲 擊 事 所 作 陳 述 ，
鑒 及 以 色 列 軍 隊 對 貝 魯 特 民 用 國 際 飛 機 場 發 動 之  

軍 事 行 動 ，係 屬 事 先 預 謀 ，而 且 規 模 甚 大 ，策 畫 周 詳 ， 
深 切 關 懷 因 此 次 違 反 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之 結 果 ， 

情 勢 益 趨 惡 化 ，
並 深 切 關 懷 確 保 國 際 民 用 空 中 交 通 自 由 無 阻 之 必  

要 ，
一 .  譴 責 以 色 列 違 反 憲 章 及 各 項 停 火 決 議 案 所 定  

義 務 ， 發 動 預 謀 軍 事 行 動 ；
二 .  認 爲 此 種 預 謀 之 暴 力 行 爲 危 害 和 平 之 維 持 ；
三 .  茲 向 以 色 列 鄭 重 警 告 : 若 再 發 動 此 種 行 爲 ，則  

理 事 會 不 得 不 考 慮 以 進 一 步 步 驟 ， 實 施 其 決 定 ；

四 .  認 爲 以 色 列 旣 承 認 肇 事 責 任 ， 黎 巴 嫩 對 於 所  
受 破 壞 ， 有 權 受 適 當 損 害 賠 償 。

第 一 四 六 二 次 會 議 一 致  

逍 過 。

39同 上 。
40同 上 。

11



海 地 之 控 訴
理 y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第 一 四 二 七 次 會 議 決 定 請 海 地 代 表 參  

加 題 爲 “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海 地 臨 時 常 任 代 表 致 安 令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s / 
8593)”41之 項 目 ， 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同 上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、 五 月 及 六 月 份 補 編 。

保 障 防 止 核 武 器 蕃 衍 條 約 非 核 武 器 當 事 國 之 措 施 問 題
決 議 案 二 五 五 （ 一 九 六 八 ）

一 九 六 八 年 六 月 十 九 日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備 悉 甚 多 國 家 願 參 加 防 止 核 武 器 蕃 衍 條 約 ，《 從  
而 擔 允 不 自 任 何 讓 與 者 ， 直 接 或 間 接 接 受 核 武 器 或 其  
他 核 爆 炸 器 械 或 此 種 武 器 或 爆 炸 器 械 之 控 制 之 讓 與 ； 
不 製 造 或 以 其 他 方 法 取 得 核 武 器 或 其 他 核 爆 炸 器 械 ;  
亦 不 索 取 或 接 受 製 造 核 武 器 或 其 他 核 爆 炸 器 械 之 任 何  
協 助 ， 至 深 感 慰 ，

計 及 其 中 若 干 國 家 之 關 懷 ， 卽 對 於 其 參 加 防 止 核  
武 器 蕃 衍 條 約 ， 應 採 取 適 當 措 施 以 保 障 其 安 全 ，

鑒 於 使 用 核 武 器 之 任 何 侵 略 將 危 及 所 有 國 家 之 和  
平 與 安 全 ，

« 大 會 決 議 案 二 三 七 三 （ 二 十 二 ） ， 附 件 。

一 .  確 認 對 非 核 武 器 國 家 以 核 武 器 從 事 侵 略 或 作  
進 行 此 種 侵 略 之 威 脅 ， 將 造 成 安 全 理 事 會 ， 尤 其 理 事  
會 中 擁 有 核 武 器 之 常 任 理 事 國 ， 不 得 不 依 其 根 據 聯 合  
國 憲 章 所 承 擔 義 務 立 卽 採 取 行 動 之 情 勢 ；

二 .  歡 迎 若 干 國 家 表 示 意 向 ， 對 參 加 防 止 核 武 器  
蕃 衍 條 約 任 何 非 核 武 器 當 事 國 之 受 使 用 核 武 器 侵 略 行  
爲 之 害 或 爲 此 種 侵 略 威 脅 對 象 者 ， 將 依 憲 章 規 定 提 供  
或 支 持 卽 刻 協 助 ；

三 .  特 別 重 申 憲 章 第 五 十 一 條 所 確 認 於 聯 合 國 任  
何 會 員 國 受 武 力 攻 擊 時 ，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採 取 必 要 辦 法  
以 維 持 國 際 和 平 及 安 全 以 前 ， 得 行 使 單 獨 或 集 體 自 衞  
之 自 然 權 利 。

第 一 四 三 三 次 會 議 以  
十 票 對 零 通 過 ， 棄 權 者  
五 （ 阿 爾 及 利 亞 、 巴 西 、 
法 蘭 西 、 印 度 及 巴 基 斯
坦 ） 。

捷 克 斯 拉 夫 問 題
決 定
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八 月 二 i • ' 一 日 第 一 四 四 一 次  
會 議 決 定 請 捷 克 斯 拉 夫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題 爲 “一 九 六 八  
年 八 月 二 H 日 加 拿 大 、 丹 麥 、 法 蘭 西 、 巴 拉 圭 、 大 不 列

頤 及 北 愛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及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代 表 致 安 全 理

事 會 主 席 函 (S/8758)，’43之 項 目 ， 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43參 閱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， 第 二 十 三 年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七  
月 、 八 月 及 九 月 份 浦 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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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第 一 四 四 二 次  
會 議 決 定 請 保 加 利 亞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本 問 題 ， 但 無 表 決  
權 。
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第 一 四 四 二 次  
會 議 決 定 延 會 至 午 後 五 時 ， 以 便 磋 商 。

以 十 票 對 零 通 過 ， 棄 權  
者 五 C阿 爾 及 利 亞 、 匈 牙  
利 、 印 度 、 巴 基 斯 坦 及 蘇  
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琊  
邦 ） 。
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第 一 四 四 三  
次 會 議 決 定 請 波 蘭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本 問 題 ， 但 無 表 決  
權 。
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第 一 四 四 四 次  
會 議 決 定 請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本 問 題 ， 但 無 表 決  
權 。

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第 一 四 四 五 次  
會 議 決 定 延 會 至 一 九 六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六 日 午 前 十 時 ， 
但 於 經 非 正 式 磋 商 後 認 爲 有 必 要 時 得 提 早 重 開 會 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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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編 . 安 全 理 事 會 審 議 之 其 他 事 項

准 許 新 會 員 國 加 入 聯 合 國 44
決 議 案 二 四 九 ( 一 九 六 八 ）

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十 八 日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業 己 審 查 模 里 西 斯 請 求 加 入 聯 合 國 之 申 請 書 (S/8466)，45 

茲 向 大 會 建 議 准 許 模 里 西 斯 加 入 聯 合 國 爲 會 員 國 。
第 一 四 一 四 次 會 議 一 致  
通 過 。

決 議 案 二 五 七 ( 一 九 六 八 ）

一 克 六 八 年 九 月 十 一 日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業 已 審 查 史 瓦 濟 蘭 請 求 加 入 聯 合 國 之 申 請 書 CS/8808) / 6 

茲 向 大 會 建 議 准 許 史 瓦 濟 蘭 加 入 聯 合 國 爲 會 員 國 。
第 一 四 五 〇 次 會 議 一 致  
通 過 。

決 議 案 二 六 〇 ( 一 九 六 八 )  

一 克 六 八 年 十 一 月 六 日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業 已 審 查 赤 道 幾 內 亞 共 和 國 請 求 加 入 聯 合 國 之 申 請 書 (S/8883)，47 

茲 向 大 會 建 議 准 許 赤 道 幾 內 亞 共 和 國 加 入 聯 合 國 爲 會 員 國 。
第 一 四 五 八 次 會 識 一 致  
通 過 。

44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四 六 、 一 九 四 七 、 一 九 四 八 、 一 九 四 九 、 一 九 五 0 、 一 九 五 二 、 一 九 五 五 、 一  
九 五 六 、 一 九 五 七 、 一 九 五 八 、 一 九 六 ◦ 、 一 九 六 一 、 一 九 六 二 、 一 九 六 三 、 一 九 六 四 、 一 九 六 五 、 
一 九 六 六 及 一 九 六 七 年 亦 曾 通 過 關 於 此 問 題 之 決 議 案 或 決 定 。

45參 閱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， 第 二 十 三 年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一 月 、 二 月 及 三 月 份 補 編 。
« 同 上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七 月 、 八 月 及 九 月 份 補 編 。
47同 上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月 、 十 一 月 及 十 二 月 份 補 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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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九 六 八 年 首 次 列 入 安 全 理 事 會 議 程 之 項 目
註 . 理 事 會 慣 例 ,毎 次 會 議 根 據 預 先 分 發 之 臨 時 議 程 通 過 該 次 會 議 議 程 ; 一  

九 六 八 年 每 次 會 議 通 過 之 議 程 ， 見 “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， 第 二 十 三 年 ”， 第 一  
三 八 七 次 至 第 一 四 六 二 次 會 議 。

項 目 一 經 列 入 議 程 ， 卽 留 在 理 事 會 尙 在 處 理 中 之 事 項 表 內 ， 直 至 理 事 會 決  
定 將 其 撤 銷 爲 止 。 該 項 目 於 以 後 會 議 ， 或 仍 保 持 原 來 形 式 ， 或 經 理 事 會 之 決 定  
增 列 分 項 。

下 開 依 照 日 期 先 後 排 列 之 議 程 項 目 表 ， 指 明 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決 定 將 毎  
一 事 項 首 次 列 入 議 程 之 會 議 。

項 目  會 議

西 南 非 問 題 ： 一 九 六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阿 富 汗 、 阿 爾 及 利 亞 、 布  
隆 提 、 柬 埔 寨 、 喀 麥 隆 、 中 非 共 和 國 、 查 德 、 剛 果 ( 布 拉 薩 市 ).、 剛  
果 ( 民 主 共 和 國 ） 、 達 荷 美 、 衣 索 比 亞 、 迦 納 、 幾 內 亞 、 印 度 、 印 度  
尼 西 亞 、 伊 朗 、 伊 拉 克 、 象 牙 海 岸 、 約 旦 、 肯 亞 、賴 比 瑞 亞 、 利 比  
亞 、 馬 達 加 斯 加 、 馬 來 西 亞 、 馬 利 、 茅 利 塔 尼 亞 、 摩 洛 哥 、 尼 泊  
爾 、 尼 日 、 奈 及 利 亞 、 巴 基 斯 坦 、 菲 律 賓 、 沙 烏 地 阿 拉 伯 、 塞 內 加  
爾 、 獅 子 山 、 新 加 坡 、 索 馬 利 亞 、 蘇 丹 、 敍 利 亞 、 泰 國 、 多 哥 、土 耳  
其 、 烏 干 達 、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、 坦 尙 尼 亞 聯 合 共 和 國 、上 伏  
塔 、 也 門 、南 斯 拉 夫 及 尙 比 亞 代 表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（ S/
8355) ;43 — 九 六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聯 合 國 西 南 非 理 事 會 主 席
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（ S/8353)48〔 西 南 朴 問 題 〕 ................. 第 一 三 八

七 次

一 九 六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常 任 代 表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 
主 席 函 (S/8360)48〔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關 於 美 艦 普 布 洛 號 事 之 控
訴 〕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第 一 三 八

八 次

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海 地 臨 時 常 任 代 表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
函 （ S/8593)49〔 海 地 之 控 訴 〕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 一 四 二

七 次

曰 期

一 九 六 八 年 一  
月 二 十 五 日

一 九 六 八 年 一  
月 二 十 六 日

一 九 六 八 年 五  
月 二 十 七 日

一 九 六 八 年 六 月 十 二 白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、 大 不 列 顚  
及 北 愛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及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常 任 代 表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 
主 席 函 （ S /8630)49〔保 障 防 止 核 武 器 蕃 衍 條 約 砟 核 式 器 當 事
固 之 措 施 問 題 〕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 一 四 三  一 九 六 八 年 六

〇 次  月 十 七 日

48同 上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一 月 、 二 月 及 三 月 份 捕 編 。
49同 上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、 五 月 及 六 月 份 捕 編 。

15



項 目  會 議

一 九 六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一 日 加 拿 大 、 丹 麥 、 法 蘭 西 、 巴 拉 圭 、 大 不 列  
顚 及 北 愛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及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代 表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 
席 函 (S/8758)58〔 捷 克 斯 拉 夫 問 题 〕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第 一 四 四

一 次

50同 上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七 月 、 八 月 及 九 月 份 補 編 。

曰 期

一 九 六 八 年 八
月 二 十 一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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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
九 六 八 年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通 過 決 議 案 一 覽 表
曰 期 事 項

一 九 六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西 南 非 問 題

一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同 上
一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賽 普 勒 斯 問 題
一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中 東 情 勢
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准 許 新 會 員 國 加 入 聯 合 國
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中 東 情 勢
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日 同 上
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■•一日 同 上
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關 於 南 羅 德 西 亞 情 勢 之 問 題

一 九 六 八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賽 普 勒 斯 問 題
一 九 六 八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保 障 防 止 核 武 器 蕃 衍 條 約 非 核 武 器 當 事 國 之 措 施  

問 題
一 九 六 八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中 東 情 勢
一 九 六 八 年 九 月 十 一 日 准 許 新 會 員 國 加 入 聯 合 國

一 九 六 八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中 東 情 勢
一 九 六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同 上

一 九 六 八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准 許 新 會 員 國 加 入 聯 合 國

一 九 六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賽 普 勒 斯 問 題

一 九 六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中 東 情 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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